关于2018年电子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
报到、档案、党组织关系转接等相关事宜的通知

[image: C:\Users\xd\AppData\Local\Temp\WeChat Files\77138545033979271.jpg]一、报到时间及地点
请及时关注研究生院网站或者【西电研究生】微信公众号
二、档案转接	
1.应届生 
应届生档案请于2018秋季学期开学前按照以下信息进行寄送，西电本校直博生由本科辅导员统一联系电子工程学院交接，西电本校研究生有研究生辅导员统一联系电子工程学院交接。 
寄送地址：用EMS方式寄到电子工程学院
（地址：710071  陕西省西安市太白南路2号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131信箱    029-88202276 贠琳红（收） ）
2. 往届生 	
[bookmark: _GoBack]录取为非定向的往届生档案请于2017年7月18日之前（放暑假前）寄到或送到西大楼III区106，寄送地址同上。如确有特殊情况的，请开学时将档案交到学院。往届生档案未交到学院之前，暂时不发放正式录取通知书，应届考生不受此限制。
三、党组织关系转接 
学院党委统一于开学三周内审核党员档案后接收党组织关系，请注意组织关系介绍信的有效期，确保介绍信在2018年9月30日有效，届时对于组织关系介绍信过期的情况不予接收。
1.  陕西省外的党员新生，组织关系介绍信抬头填写“中共陕西省委高教工委组织部”，正文中的去向单位填写为“西安电子科技大学”，电子工程学院联系人：刘昕雨，电话：029-88202276；
2.  陕西省内的党员新生，今年统一在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内转接，去处填写“中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委员会“，电子工程学院联系人：刘昕雨，电话：029-88202276；
3.  团员组织关系直接转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所录取的学院团委； 
四、户口迁移（户口是否迁移由考生自行决定） 
1.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。户口迁移证上姓名必须与录取通知书上姓名完全相同，迁移原因必须为“大、中专招生”或“升学”，出生地和籍贯必须详细到省市（县），迁移证右下角加盖的派出所“户口专用”圆章必须清晰可见，如迁移证有改动，须在更改处加盖“户口专用”圆章。
2. 户口迁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同学，正式报到时，持户口迁移证到西电户籍办公室指定地点办理相关事宜。 
五、缴纳学费
关于学费缴纳时间及缴费方式等详情，请按照研究生院网站或微信公众号【西电研究生】通知进行处理，有关学费事项，请咨询西电研究生资助办公室：029-88202304。没有办理银行卡的同学，均可在开学报到时到西电财务处持各银行银联卡缴费（含借记卡、信用卡），异地银行卡也可缴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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